


2 
 

(4)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之股份數量，致股東配息率

因此而需調整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調整之。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討論。 

說  明：1.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

經 112 年 3 月 15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並經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廖婉怡會計師及謝建新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

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上述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亦經審計委員會審

查完竣，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2.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111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

報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總權數 25,563,260 權，表決結果如下： 

項 目 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占表表決總權數比率 

贊成權數 24,210,562 權 94.70% 

反對權數 16,645 權 0.06%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36,053 權 5.22%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討論。 

說  明：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

，請參閱附件五，其中分配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2 元計新台幣 70,696,000 元，分

配股東股票股利每股 1 元(即每仟股配發 100 股)計新台幣 35,348,000 元。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總權數 25,563,260 權，表決結果如下： 

項 目 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占表表決總權數比率 

贊成權數 24,210,562 權 94.70% 

反對權數 16,645 權 0.06%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36,053 權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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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1 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敬請 討論。 

說  明：1.本公司自 111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股票股利每股 1 元計新台幣

35,348,00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3,534,8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按發行

新股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每仟股無償配發 100 股。 

2.本次原股東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份，股東得自股票停止過戶之日起 5 日內

，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事宜，逾期未拼湊或拼湊後不足一股之畸

零股份，按面額折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股份授權董事

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3.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之股份數量，股東配股率因

此而需調整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調整之。 

4.本案俟股東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訂發行

新股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本次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

相同。 

5.本案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因應客觀環境之營運需要須予變更時，擬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總權數 25,563,260 權，表決結果如下： 

項 目 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占表表決總權數比率 

贊成權數 24,209,462 權 94.70% 

反對權數 17,745 權 0.06%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36,053 權 5.22%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敬請 討論。 

說  明：1.因應公開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式召開股東會，提供股東便利參與股東會之管

道，爰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訂定之「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之修訂辦理

。 

2.本次修訂之「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總權數 25,563,260 權，表決結果如下： 

項 目 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占表表決總權數比率 

贊成權數 24,205,555 權 94.68% 

反對權數 17,652 權 0.06%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40,053 權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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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補選董事一席，提請 選舉。 

說  明：1.本公司於 112 年 3 月 7 日接獲黃沛榆董事因個人公務繁忙而提出辭職書，辭

職生效日為 112 年 6 月 9 日，本公司擬於 112 年股東常會補選一席董事。 

2.依本公司章程規定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12 年 3

月 15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新選任董事於股東會選任後即行就任，同本屆董事

會任期，任期自 112 年 6 月 12 日起至 113 年 11 月 9 日止。 

3.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為之。 

4.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姓名 學歷 主要經歷/現職 持有股數 

玉晶光電

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

郭英理 

新墨西哥

州大學電

腦科學博

士 

1.玉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2.玉晶光電(廈門)有限公司 總經理 

3.茂晶光電(廈門)有限公司 董事兼

總經理 

4.立晶光電(廈門)有限公司 總經理 

5.瀋陽立晶光電有限公司   董事 

6.九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1,369,500 股 

 

選舉結果：補選董事一席，當選名單如下： 

職稱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含電子投票) 

董事 玉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郭英理 23,551,336 權 

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本公司新選任之董事如有兼任與本公司營業項目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之行為，

為借助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提請股東常

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3.新任董事兼任他公司職務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兼任他公司名稱及所擔任職務 

董事 玉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郭英理 

1.玉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2.玉晶光電(廈門)有限公司 總經理 

3.茂晶光電(廈門)有限公司 董事兼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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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總權數 25,563,260 權，表決結果如下： 

項 目 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占表表決總權數比率 

贊成權數 24,206,439 權 94.69% 

反對權數 19,759 權 0.07%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37,062 權 5.23%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主席宣布散會(上午 9 點 23 分)。 

(本次股東常會無股東提問。) 

(本股東常會議事錄係依公司法第 183 條第 4 項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結果，會議進

行之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附件一

伯特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11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計畫實施成果：

本集團111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營收金額為新台幣(同以下)985,103千元，較110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營收金額929,296千元增加6.01%。另111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 

營收金額為988,610千元，較110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營收金額935,696千元增加

5.65%。

本集團111年度稅後淨利為228,469千元，較110年度稅後淨利151,423千元增加

50.88%，而111年度每股盈餘為7.00元，優於110年度之4.90元。且成長42.86%。

(二)預算執行情形：

111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個體財務報表

財務結構

償債能力

獲利能力

2.合併財務報表

財務結構

償債能力

獲利能力

-6-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0年度

負債佔資產比率(%) 17.90 26.70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284.09 202.10
流動比率(%) 578.29 355.30
速動比率(%) 533.17 308.60
利息保障倍數 84.07 62.68
資產報酬率(%) 12.11 9.90
權益報酬率(%) 15.32 13.83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74.17 61.70
純益率(%) 23.19 16.29
每股盈餘(元) 7.00 4.90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0年度

負債佔資產比率(%) 17.93 26.75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284.09 202.11
流動比率(%) 578.86 355.64
速動比率(%) 533.55 309.09
利息保障倍數 84.08 62.65
資產報酬率(%) 12.11 9.90
權益報酬率(%) 15.32 13.83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74.17 61.67
純益率(%) 23.11 16.18
每股盈餘(元) 7.00 4.90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集團111年度研發費用為19,940千元，較110年度18,721千元增加6.51%，主要

係為掌握及鞏固未來光學鏡片模具及金屬零組件之技術門檻，積極投入開發精密模

具及金屬零組件相關之研發計畫及提升各項技術，持續加強本集團之競爭優勢。

二、112年度營業計劃

本集團主要從事精密光學鏡片模具及金屬零組件之設計、製造及銷售，目前終端應 

用產品除了智慧型手機及相機外，111年度亦積極增加VR/AR/MR、車載及生技醫療等

領域產的模具開發及銷售。

本集團擁有經驗豐富的研發及技術團隊，透過在製程技術上不斷創新研發，112年度

亦持續投資新型超精密加工及檢測設備，維持領先的加工能力、產品良率及品質穩定度，

且透過與各光學大廠建立策略夥伴關係，強化客戶的信任感及認同感，爭取更多的訂單，

提供客戶更優質的產品，為客戶及公司創造雙贏局面。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7-



附件二

伯特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表等，其中財務

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廖婉怡會計師及謝建新會計師查核完竣，

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表經本審計委員會審

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

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 112 年股東常會

伯特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謝 冠 雄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3 月 1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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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2 31

111 12 31 110 12 31

1100    $ 851,209     40    $ 603,307     36
1136     96,835     5     21,725     1
1150     40,111     2     2,093     -
1170     169,474     8     132,117     8
1180     1,074     -     8,520     -
1200     1,411     -     1,751     -
130X     96,668     4     115,383     7
1410     1,417     -     882     -
1470     111     -     196     -
11XX     1,258,310     59     885,974     52

1550     4,160     -     3,371     -
1600     669,760     32     714,563     42
1755     3,560     -     5,263     -
1760     22,520     1     23,635     2
1780     5,895     -     4,730     -
1840     11,816     1     10,668     1
1915     143,372     7     44,201     3
1990     921     -     1,118     -
15XX     862,004     41     807,549     48

1XXX    $ 2,120,314     100    $ 1,693,523     100

2130    $ 11,026     -    $ 25,873     2
2150     103     -     202     -
2170     57,899     3     57,278     3
2180     156     -     64     -
2200     82,222     4     90,444     5
2230     19,338     1     27,248     2
2280     2,026     -     2,867     -
2320     44,014     2     44,014     3
2399     806     -     1,367     -
21XX     217,590     10     249,357     15

2540     155,758     8     199,772     12
2570     4,619     -     499     -
2580     1,555     -     2,418     -
2670     112     -     112     -
25XX     162,044     8     202,801     12

2XXX     379,634     18     452,158     27

3100     353,480     17     293,800     17
3200     490,144     23     205,575     12

3310     92,421     4     77,279     5
3350     804,558     38     664,681     39
3300     896,979     42     741,960     44
3400     77     -     30     -
3XXX     1,740,680     82     1,241,365     73

$ 2,120,314     100    $ 1,693,52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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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4000    $ 985,103     100    $ 929,296     100

5000
692,205     70     663,944     72

5900     292,898     30     265,352     28

5920     -     -     570     -

5950     292,898     30     265,922     28

6100     13,290     1     11,970     1
6200     59,568     6     45,428     5
6300     19,940     2     18,721     2
6000     92,798     9     76,119     8

6900     200,100     21     189,803     20

7070
720     -     2,083     -

7100     3,536     -     525     -
7190     709     -     363     -
7510   (  3,156 )     -   (  2,939 )     -
7230

58,953     6   (  12,844 )   (  1 )
7610

1,313     -     4,284     -
7000

62,075     6   (  8,528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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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7900    $ 262,175     27    $ 181,275     19

7950     33,706     4     29,852     3

8200     228,469     23     151,423     16

8361

47     -   (  5 )     -
8300     47     -   (  5 )     -

8500    $ 228,516     23    $ 151,418     16

9710    $ 7.00         $ 4.90
9810    $ 6.88         $ 4.8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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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A10000     $ 262,175    $ 181,275
A20010
A20100      159,012     163,388
A20200      2,067     1,788
A20900      3,156     2,939
A21200    (  3,536 )   (  525 )
A21900      5,907     636
A22500    (  1,313 )   (  4,284 )
A22300    (  720 )   (  2,083 )
A23700      11,512     25,333
A24000      -   (  570 )
A30000
A31130    (  38,018 )     3,031
A31150    (  37,357 )     75,191
A31160      7,446   (  5,303 )
A31180      1,239   (  1,049 )
A31200      7,203   (  27,797 )
A31230    (  535 )   (  497 )
A31240      85     604
A32125    (  14,847 )     5,471
A32130    (  99 )   (  178 )
A32150      621   (  19,983 )
A32160      92   (  160 )
A32180    (  1,998 )     25,314
A32190      -   (  50 )
A32230    (  561 )     345
A33000      361,531     422,836
A33100      2,637     421
A33300    (  3,125 )   (  2,950 )
A33500    (  38,644 )   (  21,009 )
AAAA      322,399     399,298

-18-



111 110

B00040    ( $ 75,110 )   ( $ 21,725 )
B01800    (  22 )     -
B02700

(  215,471 )   (  214,453 )
B02800      1,315     4,296
B03800      70     -
B04500    (  3,232 )   (  684 )
B06700      127     837
BBBB    (  292,323 )   (  231,729 )

C01700    (  44,014 )   (  44,014 )
C04020    (  3,052 )   (  2,986 )
C04500    (  44,070 )     -
C04600      308,962     -
C04800      -     140,600
CCCC      217,826     93,600

EEEE      247,902     261,169

E00100      603,307     342,138

E00200     $ 851,209    $ 60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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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1 1 1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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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3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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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010028123 0920123784

1 1 2 3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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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2 31

111 12 31   110 12 31

1100    $ 855,507     40    $ 612,449     36
1136     96,835     5     21,725     2
1150     40,111     2     2,093     -
1170     170,352     8     135,844     8
1200     1,414     -     1,751     -
130X     97,341     5     115,383     7
1410     1,417     -     971     -
1470     111     -     196     -
11XX     1,263,088     60     890,412     53

1600     669,760     32     714,563     42
1755     3,560     -     5,263     -
1760     22,520     1     23,635     1
1780     5,895     -     4,730     -
1840     11,831     -     10,668     1
1915     143,372     7     44,201     3
1990     921     -     1,118     -
15XX     857,859     40     804,178     47

1XXX    $ 2,120,947     100    $ 1,694,590     100

2130    $ 11,026     -    $ 26,799     2
2150     103     -     202     -
2170     58,461     3     57,278     3
2180     156     -     64     -
2200     82,254     4     90,517     5
2230     19,356     1     27,258     2
2280     2,026     -     2,867     -
2320     44,014     2     44,014     3
2399     806     -     1,371     -
21XX     218,202     10     250,370     15

2540     155,758     8     199,772     12
2570     4,640     -     553     -
2580     1,555     -     2,418     -
2670     112     -     112     -
25XX     162,065     8     202,855     12

2XXX     380,267     18     453,225     27

3100     353,480     17     293,800     17
3200     490,144     23     205,575     12

3310     92,421     4     77,279     5
3350     804,558     38     664,681     39
3300     896,979     42     741,960     44
3400     77     -     30     -
3XXX     1,740,680     82     1,241,365     73

$ 2,120,947     100    $ 1,694,590     100

-25-



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4000    $ 988,601     100    $ 935,696     100

5000
694,180     70     667,190     72

5900     294,421     30     268,506     28

6100     13,291     2     11,970     1
6200     60,367     6     46,018     5
6300     19,940     2     18,721     2
6000     93,598     10     76,709     8

6900     200,823     20     191,797     20

7100     3,551     -     539     -
7190     709     -     364     -
7510   (  3,156 )     -   (  2,939 )     -
7230

58,953     6   (  12,844 )   (  1 )
7610

1,313     -     4,284     -
7000

61,370     6   (  10,596 )   (  1 )

7900     262,193     26     181,201     19

7950     33,724     3     29,778     3

8200     228,469     23     151,423     16

-26-



111 110

8300

8361

$ 47     -   ( $ 5 )     -
47     -   (  5 )     -

8500    $ 228,516     23    $ 151,418     16

8610    $ 228,469     23    $ 151,423     16

8710    $ 228,516     23    $ 151,418     16

9710    $ 7.00      $ 4.90
9810    $ 6.88      $ 4.8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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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A10000     $ 262,193    $ 181,201
A20010
A20100      159,012     163,388
A20200      2,067     1,788
A20900      3,156     2,939
A21200    (  3,551 )   (  539 )
A21900      5,907     636
A22500    (  1,313 )   (  4,284 )
A23700      11,512     25,333
A30000
A31130    (  38,018 )     3,031
A31150    (  34,508 )     73,628
A31160      -     1,706
A31180      1,235   (  1,049 )
A31200      6,530   (  27,338 )
A31230    (  446 )   (  511 )
A31240      85     604
A32125    (  15,773 )     6,397
A32130    (  99 )   (  178 )
A32150      1,183   (  20,353 )
A32160      92   (  160 )
A32180    (  2,040 )     25,360
A32190      -   (  50 )
A32230    (  564 )     346
A33000      356,660     431,895
A33100      2,653     435
A33300    (  3,125 )   (  2,950 )
A33500    (  38,702 )   (  21,009 )
AAAA      317,486     40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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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B00040    ( $ 75,110 )   ( $ 21,725 )
B02700

(  215,471 )   (  214,453 )
B02800      1,315     4,296
B03800      70     -
B04500    (  3,232 )   (  684 )
B06700      127     837
BBBB    (  292,301 )   (  231,729 )

C01700    (  44,014 )   (  44,014 )
C04020    (  3,052 )   (  2,986 )
C04500    (  44,070 )     -
C04600      308,962     -
C04800      -     140,600
CCCC      217,826     93,600

DDDD      47   (  5 )

EEEE      243,058     270,237

E00100      612,449     342,212

E00200     $ 855,507    $ 61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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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伯特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度 

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      576,089,342
本期稅後淨利 228,469,164
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

盈餘之數額
－

加：調整後本期稅後淨利 228,469,164
減：提列法定餘公積 10% (22,846,916)
可分配盈餘 781,711,590
分配盈餘項目：

股東股利－現金( 2 元/股) 70,696,000
股東股利－股票( 1 元/股) 35,348,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       675,667,590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31-



【附件六】 

32 

伯特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說明 

第三條 定義 

一、(略)。 

二、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

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

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

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

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

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

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

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

現場發放。 

三、(略)。 

四、(略)。 

五、(略)。 

六、(略)。 

七、(略)。 

八、(略)。 

九、(略)。 

十、(略)。 

第三條 定義 

一、(略)。 

二、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

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

為之。 

三、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

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

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

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

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但本公司於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或最近

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

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

上者，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完成前開

電子檔案之傳送。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

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

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

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四、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

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提供股

東參閱: 

(一) 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

現場發放。 

(二)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

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

視訊會議平台。 

(三) 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

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五、(略)。 

六、(略)。 

七、(略)。 

八、(略)。 

一、 為使股東得以知悉股東會召

開方式發生變更，股東會召

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

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

知書寄發前為之，爰增訂第

二項。 

二、 依 110 年 12 月 16 日修正發

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

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

辦法第六條，規範上市上櫃

公司於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以上或最近會計年度召開

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

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合計達

百分之三十以上者，為使在

國外之外資及陸資股東得及

早閱覽股東會相關資訊，應

提早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完成前開電子檔案之傳

送，爰配合修正第三項。 

三、 為因應開放公開發行公司得

以視訊方式召開股東會，公

司有實體股東會及以視訊會

議之不同方式召開股東會。

為利股東無論係參與實體股

東會或以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均能於股東會當日參閱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

資料，爰修正第二項並增訂

第三項內容。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說明 

九、(略)。 

十、(略)。 

十一、(略)。 

十二、(略)。 

第四條 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一、(略)。 

二、(略)。 

三、(略)。 

第 四 條 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

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者，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

擬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者，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

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爰增

訂第四項。 

第五條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

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

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

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

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

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

意見。 

第五條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一、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

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

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

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

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二、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

開地點之限制。 

增訂第二項，明定公司召開視訊

股東會時，不受開會地點之限

制。 

第 六 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一、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

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

他應注意事項。 

二、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

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

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

辦理之。 

三、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

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

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

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

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

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四、(略)。 

五、(略)。 

六、(略)。 

 

第 六 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一、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

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

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二、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

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

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

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三、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

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

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

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

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四、(略)。 

五、(略)。 

六、(略)。 

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

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

一、 為明訂視訊出席之股東辦理

報到之時間及程序，爰修正

第二項。 

二、 配合股東簡稱於第一項訂

定，爰修正第三項。 

三、 股東擬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向公司登記，爰增訂第七

項。 

四、 為使採視訊方式出席之股東

得以閱覽議事手冊及年報等

相關資料，公司應將之上傳

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爰

增訂第八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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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登記。 

八、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

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年

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

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第六條之一（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集通

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

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

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之

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

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

或續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

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

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

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應繼

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

席股數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

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

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

替代措施。 

本條新增。 

為使股東於股東會前知悉參與

股東會之相關權利及限制，爰明

定股東會召集通知內容應包括

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相關

權利之方法、發生因天災、事變

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

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

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應包括須

延期或續行集會時之日期及斷

訊發生多久應延期或續行會

議、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一

項、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之

規定、對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

未進行臨時動議之處理方式等

及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並應

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

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之替代

措施。 

第 八 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

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

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

票過程全程錄音及錄影。影音資料應

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第 八 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

證 

一、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

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

錄音及錄影。 

二、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

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三、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

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

參考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及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辧法

第十八條規定，明定公司應對股

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

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

行記錄保存，並要求公司應對視

訊會議進行全程不間斷錄音及

錄影，並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

保存，並同時提供受託辦理視訊

會議事務者保存，爰增訂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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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

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四、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

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

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及第四項。 

第 九 條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

開會 

一、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

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

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二、 (略)。 

三、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

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

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

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

會。若仍不足額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

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

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四、 (略)。 

第 九 條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開會 

一、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

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二、 (略)。 

三、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

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

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若仍不足

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

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

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

依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四、 (略)。 

一、 為明訂公司股東會以視訊會

議方式為之時，計算出席股

份總數時應加計以視訊方式

完成報到股東之股數，爰修

正第一項。 

二、 公司股東會以視訊會議方式

為之時，如遇主席宣布流

會，公司應另於股東會視訊

會議平台公告流會，以即時

週知股東，爰修正第三項。 

三、 公司假決議另行召集股東

會，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

者，應向本公司登記，爰修

正第四項。 

第 十一 條 股東發言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六、(略)。 

第 十一 條 股東發言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六、(略)。 

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

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

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

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

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

定。 

為明訂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

之股東，其提問之方式、程序與

限制，爰增訂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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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條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

方式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

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

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

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

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五、(略)。 

六、(略)。 

七、(略)。 

八、(略)。 

第 十三 條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者，

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

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

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五、(略)。 

六、(略)。 

七、(略)。 

八、(略)。 

九、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

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透過

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

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

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十、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

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

及選舉結果。 

十一、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

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

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 

十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

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

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

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

正行使表決權。 

一、 為明訂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後，欲改以視

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先以

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

銷，爰修正第四項。 

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為使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

有較充足之投票時間，自主

席宣布開會時起，至宣布投

票結束時止，均可進行各項

原議案之投票，其計票作業

須為一次性計票始可配合以

視訊參與股東之投票時間，

爰增訂第九項及第十項。 

三、 視訊輔助股東會之股東，已

辦理以視訊方式出席之登

記，如欲改為親自出席實體

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

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

得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

爰增訂第十一項。 

四、 參照經濟部一百零一年二月

二十四日經商字第一Ｏ一Ｏ

二四Ｏ四七四Ｏ號函及同年

五月三日經商字第一Ｏ一Ｏ

二四一四三五Ｏ號函釋規

定，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且未撤銷意思表

示，就原議案不得提修正

案，亦不可再行使表決權，

但股東會當日該股東仍可出

席股東會，且可於現場提出

臨時動議，並得行使表決

權，又考量書面與電子投票

均為股東行使權利之方式之

一，基於公平對待之原則，

書面投票亦應比照前開電子

投票之規範精神，以保障股

東權益，爰於第十二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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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東，未撤銷其意

思表示時，仍得登記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但除對臨

時動議可提出並行使表決權

外，不得對原議案或原議案

之修正進行投票，且不得提

出原議案之修正。 

第 十五 條 會議記錄及簽署事項 

一、(略)。 

二、(略)。 

第 十五 條 會議記錄及簽署事項 

一、(略)。 

二、(略)。 

三、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

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載股東會

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

紀錄之姓名，及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

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

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四、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

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對於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

施。 

一、 為利股東了解視訊會議之召

開結果、對數位落差股東之

替代措施及發生斷訊處理方

式及處理情形，爰要求公司

於製作股東會議事錄時，除

依第二項規定應記載之事項

外，亦應記載會議之起迄時

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

及記錄之姓名，及因天災、

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

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

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

及處理情形，爰增訂第三項。 

二、 如召開視訊股東會者，須於

召集通知載明對以視訊方式

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

適當之替代措施，爰明定應

於議事錄載明，對此等有數

位落差股東提供之替代措

施，增訂第四項。 

第 十六 條 對外公告 

一、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

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

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

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二、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

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

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 

第 十六 條 對外公告 

一、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

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股

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

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

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

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

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

結束。 

二、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

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視訊

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

一、 為使股東得知悉徵求人徵得

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

股數，以及採書面或電子方

式出席之股數，公司應於股

東會場內明確揭示。若公司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則應上

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爰修正第一項。 

二、 為使參與股東會視訊會議之

股東可同步知悉股東出席權

數是否達股東會開會之門

檻，明定公司應於宣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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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三、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

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 

時，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

揭露於視訊會議平台，其後

如再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

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應再

揭露於視訊會議平台，爰增

訂第二項。 

 

第十九條 視訊會議之資訊揭露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

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及選舉結

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本條新增。 

為使參與股東會視訊會議之股

東得即時知悉各項議案之表決

情形及選舉結果，爰增訂本條。 

 

第二十條 視訊股東會主席及紀錄人員之所

在地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

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於開會時宣

布該地點之地址。 

本條新增。 

於股東會以視訊會議方式為

之，且無實體開會地點時，主席

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

點，另為使股東得知悉主席所在

地點，主席應於開會時宣布其所

在地之地址，爰增訂之。 

 

第二十一條 斷訊之處理 

一、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除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

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事外，於

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

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

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

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二、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

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

續行會議。 

三、依第一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

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之股

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

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

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四、依第一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

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結

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

本條新增。 

一、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

於主席宣布散會前，若發生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

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

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

續無法排除達三十分鐘以上

時，應於五日內召開或續行

集會之日期，並不適用公司

法第 182 條須經股東會決議

後始得為之之規定，爰增訂

第二項。公司、視訊會議平

台、股東、徵求人或受託代

理人個別故意或過失造成無

法召開或參與視訊會議者，

非屬本條之範圍。 

二、 本公司發生第二項應延期或

續行會議之情事時，依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二項規

定，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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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五、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一

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

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

進行，無須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六、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

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

議案，視為棄權。 

七、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

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

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八、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

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

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

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

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東會之股東（包括徵求人及

受託代理人）不得參與延期

或續行會議，爰配合增訂第

三項。至於召開視訊輔助股

東會者，原參與實體股東會

之股東，得繼續以實體方式

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併予

說明。 

三、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

或續行會議時，依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

十四條之二十第三項規定，

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

並完成報到之股東（包括徵

求人及受託代理人）未參與

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

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

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

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

股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

權數，爰配合增訂第四項。 

四、 針對因發生通訊障礙無法續

行會議，而須延期或續行召

開股東會時，對於前次會議

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

表決結果或董事、監察人當

選名單之議案，得視為已完

成決議，無須再重新討論及

決議，以減少續行會議開會

時間及成本，爰訂定第五項。 

五、 考量視訊輔助股東會同時有

實體會議及視訊會議進行，

如因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

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

生障礙時，因尚有實體股東

會進行，如扣除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

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

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

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二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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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延期或續行集會，爰訂定

第六項。 

六、 本公司發生第二項項應繼續

進行會議而無需延期或續行

會議之情事時，依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

十四條之二十第五項規定，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

（包括徵求人及受託代理

人），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

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

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

權，爰配合增訂第七項。 

七、 考量前開斷訊而延期或續行

集會與原股東會實具有同一

性，爰無須因股東會延期或

續行集會之日期，再依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

列規定重新辦理股東會相關

前置作業，爰訂定第八項。 

八、 另考量股東會視訊會議已延

期時，就公開發行公司出席

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

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

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

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

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等

有關股東會當天須公告揭露

事項，仍須於延期或續行會

議當天再揭露予股東知悉，

爰訂定第九項。 

 

第二十二條 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替代

措施。 

本條新增 

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考量數

位落差股東以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會恐有所窒礙，應提供股東適

當替代措施，如書面方式行使表

決權或提供股東租借參與會議

之必要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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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本規則修訂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0 日。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修訂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0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2 年 6月 12 日。 

配合本次增訂條文，調整條次，

並增加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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